
福田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福田区第八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代表建议

第 20250226 号的答复函

尊敬的操旭辉代表：

《关于以特许经营方式引入社会资本管理公园和文体设施

的建议》（第 20250226 号）已收悉。区发展改革局高度重视公

园和问题设施等民生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工作，经认真研究，现将

有关情况答复如下：

为进一步深化政府投融资改革，规范福田区基础设施和公用

事业特许经营项目实施流程，激发社会投资活力，优化公共服务

供给，区发展改革局根据《关于规范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

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函〔2023〕115 号）、《基础设施和公

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6 部委 2024 年

第 17 号令）等政策文件，结合福田实际，编制形成《福田区基

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实施细则》，于 2025 年 1 月 10 日正

式出台，截至目前，已会同各行业主管部门储备特许经营项目 6

个，总投资 52.5 亿元，其中，公园和文体设施类项目 3 个，总

投资 50.3 亿元。

一、完善制度保障

建议中提及的“完善制度法规保障：相关部门应尽快制定完



善的特许经营相关制度，明确准入标准、经营期限、权利义务、

监督考核机制等，确保社会资本在合法合规、公平公正的框架内

参与管理运营，保障公共资源的公共属性和服务质量。”

福田区 2025 年 1 月 10 日正式出台《福田区基础设施和公用

事业特许经营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全面衔接

最新上位法，聚焦特许经营项目全流程实操要点，为特许经营项

目各参与方提供项目发起、特许经营方案编制及审核、项目投资

管理等方面的实操指导，同时，厘清了特许经营项目评审流程、

明确特许经营方案技术评审等重点环节审查内容，可为审批部门

开展特许经营项目评审提供指引。一是规范特许经营项目适用范

围。《实施细则》在国家政策法规的提及领域范围外，充分结合

辖区的特点，新增了公共文化、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即特许经

营模式的适用范围包括交通运输、市政工程、生态保护、环境治

理、水利、能源、公共文化、体育、旅游、新型基础设施等，在

公共服务供给方面进一步拓宽民间投资空间。二是优化前期立项

审批程序。《实施细则》将特许经营项目的前期阶段明确划分为

项目特许经营模式论证（通过区政府相关会议审议，以会议纪要

形式明确）——立项及方案审批（一般依托项目实施方案编制）

——投资管理程序（一般依托可研报告编制）等三个阶段。立项

及特许经营方案审定时，涉及政府采用资本金注入或投资补助方

式的特许经营项目，应参照政府投资立项审批就政府投资必要性、

出资人代表（如有）、出资金额、比例、方式等作专题报告。经



审核通过后，区发展改革部门按决策意见批复特许经营方案、项

目建议书、明确授权的出资人代表。以上规定结合实际优化了特

许经营项目前期立项和审批程序，有助于加快项目实施。三是明

晰方案编制——评审——审核流程及方式。《实施细则》中明确

实施方案需要经过编制、技术评审以及分级审核等环节，其中方

案编制可以委托具有相应能力和经验的第三方机构，审慎开展特

许经营可行性论证；方案评审时根据职责分工需征求部门意见，

并经过发改部门或外部专家评审；分级审核环节提出应比照政府

投资项目审批权限，根据总投资规模实行分级审核，在明晰流程

的基础上，与福田区政府投资项目全过程管理办法相衔接，有利

于项目单位推进特许经营项目实施。

二、规范特许经营者选择

建议中提及的“严格筛选合作方：通过公开招标等透明方式，

对有意参与的社会资本进行全面考察，包括其资金实力、运营经

验、社会信誉等方面，选择真正有能力且符合福田区发展定位的

优质合作方。”

福田区在参照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新机制改革指导文件的基

础上，充分考虑实践中难点和堵点，深入分析研究各地具有代表

性的特许经营项目，总结福田区公共项目运行经验，一是明确选

择要点和流程。对特许经营者的选择方式、选择标准、协议签订

及重新选择等方面从具体实操方面作出明确指引，同时对项目实

施过程中项目单位变更、出资比例、项目管控、投资变更、协议



变更、终止程序、届满移交等内容提出路径，为公共利益最大化

作出兜底性规定。二是补充市场测试环节。在《实施细则》中提

出特许方案编制过程中应重视市场测试环节，面向社会资本和金

融机构就项目关键条件开展深度测试工作，进一步了解社会资本

及金融机构参与意愿，充分论证特许经营方案及相关边界条件设

计契合市场需求，提高项目市场吸引力。

三、加强监督管理

建议中提及的“加强监督管理：在特许经营期间，建立健全

监督管理体系，通过定期检查、居民反馈、绩效评估等多种手段，

对社会资本管理运营的公园和文体设施进行全方位监管，督促其

履行好服务承诺，对未达标的情况及时要求整改，情节严重的按

规定终止合作。”

《实施细则》提出实施机构应当根据特许经营协议和相关行

业管理规定，会同有关方面定期对特许经营项目建设运营情况进

行监测分析，定期开展运营评价，并按相关规定开展相应的绩效

评价，必要时可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协助。运营评价应从行业管

理角度提出运营标准、运营效果等评价指标，从协议执行角度提

出履约情况等评价指标，从项目效果角度提出直接效果、外部影

响、可持续性等评价指标，还结合项目实际，综合考虑成本效益、

财务可持续性等财务指标，风险管理、安全管理等内部治理指标

以及运营创新、示范推广等持续运营指标。在项目建设期间重点

监督特许经营者（项目公司）严格按照设计方案组织工程建设，



确保工程质量、安全和工期，运营期间重点监督特许经营者（项

目公司），督促其提供优质、持续、高效、安全的公共产品或者

公共服务。

下一步，区发展改革局将会同各兄弟单位，全力推进《实施

细则》落地实施，不断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方参与到基础设施和

公用事业的建设和运营中来，激发相关领域的竞争和创新，带动

公共服务质量的整体提升，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

专此答复，感谢您对福田发展的关注和支持！

福田区发展和改革局

2025 年 6 月 23 日


